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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站式管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项目的实施仍需根据实际情况与

相关的合作主体签订更为详尽的合同或协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因相关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本年及未来业绩

影响尚不确定。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一站式粮食生产供应链管理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均在积极有序的实施中。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前与安徽省南陵县

人民政府签订了《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站式管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介绍 

1、甲方：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政府 

南陵县地处安徽省东南部，隶属于沿江开放城市芜湖市，是国家皖江城市带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核心区。县域总面积 1,263.7 平方公里，粮食种植面积

55,384公顷，人口 55.6万。素有“芜湖米市，南陵粮仓”的美称，盛产优质大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米、木材等，其中，“南陵大米”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之一。南陵县先后获

得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农业标准化示范县、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

百强等荣誉称号。 

2、乙方：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注册地址为海口市紫

荆路 2-1号紫荆信息公寓 26A，法定代表人为黄培劲，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2,400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经营范围为：粮食、棉花、油料、糖

料、瓜菜、果树、茶树、桑树、花卉、草类等作物种子的选育、生产、销售（凭

许可证经营）；生物激素、农业机械及配件、汽车配件、橡胶及制品；种用仪器

设备、人造革、塑料制品销售；农业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农作物基因技术的

研究与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生物技术的研究、开

发，生物产业投资。（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通过利用乙方资本平台推进甲方区域内大面积农村土地流转新方式，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南陵稻谷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增

加农民收入。 

2、乙方在南陵县建立 2,000 亩优质水稻种子生产基地，甲方积极支持配合

乙方落实，确保正常生产经营。 

3、双方共建一站式粮食生产加工销售管理合作平台。甲方负责协调组织辖

区内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不低于 6 万亩推

广区，用于全程机械化、数字化、标准化粮食生产，其中 2万亩为核心示范基地；

乙方负责优质种子提供、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站式管理方案并具体组织实施。 

4、甲方为乙方在推广区预留 50-100亩土地，用于建设加工、仓储、物流基

地。 

5、共同推进乙方与甲方辖区内从事植物种子种苗研发、组培、生产以及大

米加工销售、粮油储备等业务的优质现代农业企业开展多种方式的合作。 



6、双方高层适时举行会晤，研究重大合作事项，指导和推动合作的开展。 

7、双方联合设立一站式粮食生产供应链管理服务合作领导小组，下设合作

管理办公室，负责合作具体事宜和日常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原则上每年至少召开

1次以上的联席会议。 

8、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双方应及时开展实质性工作，双方在一站式粮食

生产加工销售管理服务合作过程中，根据实际需求，就具体合作内容另行商定。 

三、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稻谷是我国的核心口粮。甲、乙双方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

原则，积极探索南方稻谷生产、加工、经营新模式，综合运用种子供应与粮食销

售服务、农化和机耕专业服务、金融支持服务、生产加工服务和物联网数据服务

等多种服务形式，为安徽省南陵县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供综合性、专业化、标准化的一站式粮食生产供应链管理服务，帮助

提高种粮效率和控制经营风险；促进粮食生产主体和生产方式变革，全面提升南

方稻谷生产水平和竞争力，努力把安徽省南陵县打造成南方稻区稻谷生产全程机

械化、数字化、标准化和供产销一体化示范区，成为我国南方水稻生产经营、土

地流转、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高新技术应用等示范基地。同时，对促进公司经营

模式的创新与升级，提升公司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实现公司的经营目

标与发展战略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四、协议的审议程序 

1、本协议为协议双方开展一站式粮食生产加工销售管理战略合作的框架性

协议，不涉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标的金额，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对于协议双方后续可能发生的合作事项，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及时的信息披露。 

2、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具体项目的实施仍需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的合

作主体签订更为详尽的合同或协议，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披露后续

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政府与公司签订的《粮食生产加工销售一站式管理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海南神农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27 日 




